
关于调整本市护理费等部分医疗服务价格的通知 

沪价费〔2015〕19号 

各公立医疗机构：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计生委有关文件要求，以及本市管理规定，

现就本市调整部分医疗服务价格等事项通知如下： 

一、适当调整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附件所列医疗服务价格标准为本市公立医

疗机构的最高价格标准。鼓励各医疗机构通过加强管理、降低成本，逐步降低服

务价格。 

二、华山医院北院等四家医改试点医院的有关医疗服务项目现行价格低于附

件价格标准的，按照附件价格标准执行。 

三、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与标准，应当按照本市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

定执行。 

四、加强监督检查。各医疗机构要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医疗服

务及收费行为，完善价格公示、门急诊收费明细账单、住院费用一日清等制度，

加强医疗服务价格信息统计汇总工作。各级价格、卫生计生、医保部门要加强对

医疗服务及收费行为、医保支付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违反本通知规定的，

依法严肃查处。 

本通知自 2015年 12月 25日起执行。以前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

为准 。 

附件：本市部分医疗服务项目和价格调整表 

                          上  海  市  物  价  局 

                         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上海市医疗保险办公室 

                               2015年 12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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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单位
价格标准

（元）
说明

1201 护理费
指护士的技术劳务性服务；含压疮护理

、放疗后皮肤护理

特级护理、Ⅰ级护理、

Ⅱ级护理、Ⅲ级护理对

传染隔离病房、精神封

闭管理病房、6岁以下

儿童可分别加收不超过

30%

120100002 特级护理

含24小时设专人护理，严密观察病情，

测量生命体征，记特护记录，进行护理

评估，制定护理计划，作好各种管道与

一般性生活护理等

日 60

120100003 Ⅰ级护理

含需要护士每15-30分钟巡视观察一次，

观察病情变化，根据病情测量生命体

征，进行护理评估及一般性生活护理，

做好卫生宣教及出院指导等

日 26

120100004 Ⅱ级护理

含需要护士定时巡视一次，观察病情变

化及病人治疗、检查、用药后反应，测

量体温、脉搏、呼吸，协助病人生活护

理，做好卫生宣教及出院指导等

日 20

120100005 Ⅲ级护理

含需要护士每日巡视2-3次，观察、了解

病人一般情况，测量体温、脉搏、呼

吸，做好卫生宣教及出院指导等

日 17

120100007 新生儿护理

含新生儿一般洗浴、脐部残端处理、口

腔、皮肤及会阴护理、肛管排气、呼吸

道清理、喂养材料费

日 28

120100008
新生儿特殊护

理
包括新生儿干预、抚触、药浴、油浴 日 12

120100010 气管切开护理
含吸痰护理、药物滴入、定时消毒、套

管及纱布等材料，包括气管插管护理
日 60

120100011 吸痰护理
指非气管切开或气管插管患者；含叩背

、吸引器、吸痰、材料，不含雾化吸入
次 6

120400001 肌肉注射 包括皮下、皮内注射

胰岛素专

用注射器

、胰岛素

笔用针头

次 3

120400002 静脉注射 次 5

120400003 心内注射 次 24

1205 清创缝合
含一般清创缝合材料；包括术后创口二

期缝合术
不得同时另收换药费

120500001 大清创缝合 次 225

创面在50cm² 以上或伤

口在10cm以上、缝合8

针以上

120500002 中清创缝合 次 125

创面在30-50cm² 之间

或伤口在5-10cm之间、

缝合5-7针

120500003 小清创缝合 次 63

创面在30cm² 以下或伤

口在5cm以下、缝合4针

以下

1206 换药 含一般敷料等消耗材料；包括外擦药物

治疗
120600001 特大换药 次 50 创面在50cm² 以上

附件：            本市部分医疗服务项目和价格调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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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单位
价格标准

（元）
说明

120600002 大换药 次 30 创面在30-50cm² 之间

120600003 中换药 次 22 创面在10-30cm² 之间

120600004 小换药 次 14 创面在10cm² 以下

311400044
烧伤冲洗清创

术(大)
次 230 灼伤面积 > 3%

311400045
烧伤冲洗清创

术(中)
次 130 灼伤面积 1%—3%

311400046
烧伤冲洗清创

术(小)
次 65 灼伤面积 < 1%

311400049
烧伤浸浴扩创

术(大)
次 230 灼伤面积 > 3%

311400050
烧伤浸浴扩创

术(中)
次 130 灼伤面积 1%—3%

311400051
烧伤浸浴扩创

术(小)
次 65 灼伤面积 < 1%

340200003
日常生活能力

评定
次 6

340200004 等速肌力测定 次 96

340200008 言语能力评定
包括一般失语症检查、构音障碍检查、

言语失用检查
次 24

340200019 人体残伤测定 指出具临床医学鉴定报告 次 24

340200020 运动疗法

包括全身肌力训练、各关节活动度训练

、徒手体操、器械训练、步态平衡功能

训练、呼吸训练

20分钟/

次
45

340200023
电动起立床训

练

20分钟/

次
45

340200024 平衡功能训练
20分钟/

次
30

340200025 手功能训练 支具
20分钟/

次
23

340200026 关节松动训练

340200026

a
关节松动训练 包括肩、髋、膝等大关节功能障碍 次 75

340200026

b
关节松动训练 包括腕、踝、肘、手、指、趾关节 次 45

340200031 作业疗法 含日常生活动作训练
20分钟/

次
45

340200034 言语训练
20分钟/

次
38

340200037
吞咽功能障碍

训练

20分钟/

次
30

340200038
认知知觉功能

障碍训练

20分钟/

次
38

340200039 康复评定 含咨询
20分钟/

次
45

340200040
偏瘫肢体综合

训练

20分钟/

次
75

340200041
脑瘫肢体综合

训练

20分钟/

次
75

340200042
截瘫肢体综合

训练

20分钟/

次
75

备注：根据本市有关规定，村卫生室门诊诊查费继续执行优惠收费政策，按照每人次2元的标准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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